
 
 
 
 
 
 
 

 

香 港 中央 結算 有限 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HONG KONG SECURITIES CLEARING COMPANY LIMITED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of Hong Kong Exchanges and Clearing Limited) 

通告  CIRCULAR 

  

事項:                  滙豐中國翔龍基金 (股份編號：820)  

           - 經常性贖回要約 

 

查詢:                   熱線電話：2979 7111  / 電郵：clearingps@hkex.com.hk 

 

根據滙豐中國翔龍基金(該「基金」)於2020年1月14日所發出之通函，滙豐環球投資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 (「經理人」) 擬向單位持有人提呈該經常性贖回要約，即申請按被贖回基金單位的資產淨值

（按該基金相關投資項目的有關市場收市價及該基金於計值日應計或已招致的適用經營開支計算所

得）於贖回日贖回其全部或部分基金單位的權利（須徵收贖回徵費）。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本通告所用詞彙與該基金通函有相同涵義。 
 

經常性贖回要約的限制 
 

根據經常性贖回要約，合資格單位持有人可申請贖回的基金單位數目並無下限；然而，單位持有人

申請贖回的基金單位數目不可多於單位持有人於遞交日期（即2020年2月19日）所持有之基金單位

數目。 
 

單位持有人將予贖回的基金單位總數不得超過於遞交日期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的20%。倘根據經常

性贖回要約所作申請的基金單位總數超過於遞交日期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的20%，該單位持有人最

終可贖回的基金單位數目將按比例調低。倘單位持有人根據經常性贖回要約作出的實際贖回申請總

額少於或相等於於遞交日期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的20%的最高上限總額，則所有申請贖回的基金單

位將會被贖回。 
 

贖回徵費 
 

除贖回徵費外，單位持有人根據經常性贖回要約贖回基金單位將不會產生香港從價或固定印花稅及

將毋須繳納任何其他交易費用。贖回徵費最多為被贖回基金單位資產淨值（即贖回價）的 2%，將自

贖回價中扣除，並撥歸該基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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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回所得款項的付款日期的不確定性 
 

經理人應盡力於 2020 年 4 月 20 日或之前（即贖回日後的兩個月內）向單位持有人支付所有贖回所

得款項（扣除贖回徵費）。然而，從該基金中國境內資產支取的贖回所得款項的派發須遵守外管局

的有關規則，並或會在經理人無法控制的情況下被延誤。從該基金中國境內資產支取的贖回所得款

項無法保證會在兩個月內得以派發。因此，該基金可能需要分期支付贖回所得款項（扣除贖回徵

費）。 
 

透過香港結算接納經常性贖回要約 
 

如需透過香港結算接納該經常性贖回要約，中央結算系統參與者（「參與者」）請注意以下列安排: 
 

1. 為可以處理經常性贖回要約之全數或部分分配，一項贖回公佈編號 A00376956（以“收

購”公佈類別顯示）已於中央結算系統設立。透過中央結算系統終端機輸入指示以接納該

經常性贖回要約的最後限期為 2020 年 2 月 19 日上午 11 時正。 
 

2. 於贖回期間在中央結算系統所顯示的“Offer Price”，是該基金截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的

資產淨值，此只作為參考用途。該基金的最新資產淨值，參與者應參考以下基金指定的網

站（http://www.assetmanagement.hsbc.com/hk-chinadragonfund）。 
 

3. 該基金於計值日（即 2020 年 2 月 21 日）的資產淨值及贖回徵費將於 2020 年 2 月 21 日

下午 5 時正前公佈。中央結算系統之“Offer Price”隨後將據此更新。 
 

4. 如根據經常性贖回要約所作申請的基金單位總數超過於遞交日期已發行基金單位總數的

20%，將最終根據有關之參與者於中央結算系統的申請贖回基金單位數目按比例贖回其申

請基金單位。 
 

5. 發回未贖回基金單位的最後日期(倘適用) 預期為 2020 年 3 月 5 日。 
 

6. 權益報表之應收權益只作參考，直至該基金公佈基金於計值日的資產淨值，贖回徵費及分

配結果，及相關資料於中央結算系統相應更新後，有關之應收權益才可確實。 
 

7. 分配通知書將會發給有關之參與者。當通知書準備妥當，香港結算將會發出廣播訊息，通

知參與者收取。 
 

8. 若基金需要分期支付贖回所得款項（扣除贖回徵費），香港結算將會發出廣播訊息通知參

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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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該經常性贖回要約之複雜性，各參與者務請詳閱該基金於 2020 年 1 月 14 日在香港交易所披露

易網頁發出之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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